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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完成出售土地

茲提述中國誠通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簡稱為「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十日之公告「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出售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常州市的一塊土地。除非
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僅此公告，本集團向常州市土地收儲中心出售土地事項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完成
（「完成」）。根據該土地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值，預計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自出售事項實現收益約人民幣82,200,000元（按人民幣1元兌港幣1.26元的兌
換率，約相等於港幣103,600,000元）（未扣除稅項及開支），即出售事項的代價與該土地於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值之間的差額。自出售事項實現之最終收益金額須經審核及基於完成時該土
地的賬面值。

承董事會命
中國誠通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王洪信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國通先生、袁紹理先生、王洪信先生和王天霖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常清先生、李萬全先生和陳尚禮先生。


